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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3）苏鑫鼐律非诉字第 20号

致：滨海县财政局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接受滨海县财政局的委托，为“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

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根

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

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财

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

3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苏财债〔2019〕8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年第八批江

苏省政府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函〔2023〕13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2、申请人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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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无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致性。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如涉及财务评估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对申请人制作

申请报告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该等

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律师只能依赖于申请人的口头陈述与承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示或

其他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专项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向江苏省财政厅进行报送；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

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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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 指 滨海县财政局

本所 指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盐城分所

项目实施单位 指
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专项债 指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

本次专项债项目 指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

滨海县镇（区）农贸市场建设工程

2022年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申请报告》 指 滨海县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苏财债函〔2023〕13号

文
指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

准备工作的通知》

苏亚盐咨[2023]36号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3年第八批次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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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一）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滨海县镇（区）农贸

市场建设工程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 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滨海县镇（区）

农贸市场建设工程的实施单位为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

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22066206714H

企业名称：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吕海军

注册资本：8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04 月 08 日

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04 月 08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滨海县城育才西路 246 号

经营范围：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应；污水处理；管道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河湖整治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农作物、苗木、林木种植；水产品

养殖；畜禽饲养；酒店管理服务；住宿服务；五金产品（除电动三轮车）批发；

煤炭、建材、钢材批发、零售；民用燃气经营；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旅游景区

管理服务；农业项目、林业项目、旅游景区投资及设施运营管理；光伏发电设施

设备、风力发电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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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系滨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服务中心出资设

立，滨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服务中心持有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100.00%的股

权，故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法

登记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2022年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 2022 年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的实施单位为滨海丰裕农业

种植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2319978D

企业名称：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于劲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09 日

营业期限：自 2020 年 11 月 09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城育才西路 246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农作物种子经营；家禽饲养；牲畜饲养；水产养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

食用菌种植；花卉种植；水果种植；中草药种植；水生植物种植；初级农产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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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

包装种子）；农业机械服务；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

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业机械租赁；肥料销售；农业生产资料

的购买、使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用薄膜销售；智能农机装备销售；牲畜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

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系滨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服务中心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

股权，故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

法登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滨海县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及苏亚盐咨[2023]36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项目总投资 11.7396

亿元，计划发行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3.6亿元，其中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资

金 2.80亿元，后续计划发行 0.80亿元；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8.1396亿元，

债券期限十五年，用于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等 3个项

目，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一）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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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地点：位于滨海县境内。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拟实施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计划建设镇区污水管网 150.3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29,896.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18,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10,000.00万元，后续计划申请 8,000.00万元；

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11,896.00万元。

（二）滨海县镇（区）农贸市场建设工程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滨海县境内。

建设内容及规模：该项目拟在农业园区、界牌、蔡桥、五汛北坍、八巨前案、

天场、正红陈铸、滨淮樊集、通榆、陈涛郭集、八巨镇区、滨淮新岭、滨海港镇、

五汛镇区 14个镇（区）新建 14个中小型标准化农贸市场。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18,500.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6,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6,000.00万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12,500.00万元。

（三）2022 年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滨海县五汛镇、蔡桥镇等 13个镇区境内。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建设高标准农田 15.8万亩，其规划建设泵站 330座；

规划建设农桥 146座、涵洞 1880座；规划建设砼衬砌渠道 212千米；新建渠道

进、放水口 3100座；新建防渗渠桥 730.座；埋设管道 12.6千米；规划平整土地

15.8万亩及灌、排道开挖,土方量 1880万方；新建水泥路 120千米；植树 5.2万

株等涉及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工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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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片区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 11.5万亩，其规划建设泵站 290座；规划

建设农桥 134座、涵洞 893座；规划建设砼衬砌渠道 163.75公里；新建渠道进、

放水口 2720座，新建防渗渠桥 293座；埋设管道 10千米；规划平整土地 13.04

万亩及灌、排道开挖，土方量 1423万方；新建水泥路 91.36千米，植树 4.2万株

等涉及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工程。

自建片区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 4.3万亩，其规划建设泵站 40座；规划建

设农桥 12 座、涵洞 987座；规划建设砼衬砌渠道 48.25公里；新建渠道进、放

水口 380 座，新建防渗渠桥 437座；埋设管道 2.6 千米；规划平整土地 2.76万

亩及灌、排道开挖，土方量 457万方；新建水泥路 28.64千米，植树 1万株等涉

及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工程。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69,000.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12,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12,000.00万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57,000.00万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及发行债券额度符合苏财债函

〔2023〕13号文的规定。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一）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

2022年 12月 2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51号），同意滨

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项

目代码 2212-320922-89-01-742879。

2022年 12月 2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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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

目，项目代码 2212-320922-89-01-742879。

（二）滨海县镇（区）农贸市场建设工程项目

2021年 4月 19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滨海县镇（区）农贸市场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1〕

130号），同意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实施滨海县镇（区）农贸市场建设工程

项目，项目代码 2104-320922-89-01-905390。

（三）2022 年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项目

2022年 4月 15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

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

〔2022〕112号），同意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204-320922-89-05-869516。

2022年 11月 8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

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滨行

审投资〔2022〕419号），同意滨海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实施 2022年滨海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204-320922-89-05-869516。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一）2022 年滨海县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

根据苏亚盐咨[2023]36号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金

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18,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2；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10,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18，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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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滨海县镇（区）农贸市场建设工程项目

根据苏亚盐咨[2023]36号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金

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等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6,000.00万元，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6,000.00万元，存

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12，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三）2022 年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项目

根据苏亚盐咨[2023]36号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金

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12,000.00万元，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12,000.00万元，

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34，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申请本次专项债已提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方案，符合苏财债函〔2023〕13号文的规定。

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财务评估报告》由苏亚金诚出具，经核查：

（1）苏亚金诚持有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0893564595）。

（2）苏亚金诚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320000263207”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核查：

（1）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57668426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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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署。其中签

字律师王文兵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031020

5550）；签字律师范海玲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

0920131184095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符合苏财债函〔2023〕13号文的规

定要求。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滨海丰裕农业种

植有限公司依法登记设立，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次专项债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3、在本次专项债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在

债券发行的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

现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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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2023年 08月 25日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13A-B1区，邮编：224005
电话：0515-88963551
传真：0515-88209252
电子信箱：719490378@qq.com

mailto:7194903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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